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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原 市

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
固行审（评审）发〔2018〕70 号

关于《固原市东环路南延伸段（G327 线固原市东
绕城段）道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固原市交通建设服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固原市东环路南延伸段（G327 线固原市东

绕城段）道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

悉，经组织专家与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勘验及评审会议审查，现批

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本项目为新建项目，路线全长 5.3 千米，起点位于原州区峡

口村，顺接固原市东环路终点K10+057.84，并与 G309线形成“十”

交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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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线平面线形沿东环路终点方向由北向南布设于宝中铁路

东侧与铁路平行布线，途经峡口村二组、三组、五组及田洼林场，

终点 K15+357.84 顺接福银高速固原南出口连接线。全线共设置

互通式立交 1 座、分离式立交 1 座、涵洞 22 道、平面交叉 6 处。

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，设计时速 60 千米/时，为双向双车道，路

基宽 15 米，路面宽 14.5 米，其中 K14+950-K15+357.84 段路基

宽 24.5 米，路面宽 23 米，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。本项目总

投资 20154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 1288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6.39%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建设单位要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的对

策、建议和本批复要求，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三、强化对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管理

（一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《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》

（HJ/T393-2007）、《固原市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中的相关要求，严格落实以下防治措施：

1、严格实施建设施工现场封闭管理，施工现场四周设置高

度不小于 2.5 米的封闭围挡。

2、加强施工现场浮土清理和喷水降尘管理，建筑施工现场

设置喷水降尘设施，遇干燥季节和大风天气时，应安排专人定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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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水降尘，保持路面清洁湿润。

3、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出入口必须配备车辆冲洗设施，驶出

施工现场的机动车辆要冲洗干净底盘和车轮后方可上路行驶，严

禁车辆带泥出场，运送土方、渣土和建筑垃圾的车辆必须封闭或

遮盖，不得冒装，严禁沿路遗漏或抛撒。

4、加强露天堆料场的防尘管理，对于建筑材料堆料场，应

采用篷布遮盖，避免作业起尘和风蚀起尘，堆场露天装卸作业时，

采取洒水抑尘措施。加强道路清洁、冲洗作业管理，四级及四级

以上大风天气停止人工清扫作业。

5、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弃土、弃料及其它建筑垃圾应及时

清运，运输车辆应密闭或加盖篷布密封，在规定的地点倾倒或消

纳并覆盖硬化。

6、施工现场设置密闭式垃圾收集点用于存放施工垃圾，施

工垃圾必须按照有关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管理规定及时清运到固

原市垃圾填埋场处置。

7、运输粉状物料的车辆不得超载、超速，并加盖蓬布，减

少撒落，运输车辆行驶路线按照主管部门指定的路线运输，避开

居民点和环境敏感点等。

8、施工使用商品混凝土，施工单位不得在工地围护设施外

设置材料堆场，工程完工后，施工单位须及时拆除施工场地围挡、

安全防护设施和其他临时设施，并将施工场地及四周环境清理整

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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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在项目施工期必须严格落实工地周边围挡、物料堆

放覆盖、出入车辆冲洗、施工现场地面硬化、土方及时清运、拆

迁湿法作业等 6 项规范化防尘措施，实现 6 个 100%要求，满足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要求。
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措施

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少量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

使用，项目施工队不设施工营地，租用周边的民房，施工人员产

生的生活污水量较小，主要为施工人员日常洗漱用水，污染物含

量相对较低，用于施工现场及道路的抑尘用水。

（三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1、加强施工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，严禁晚间 22：

00-6：00 时段施工作业。

2、采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用安装排气筒消音器和隔离发动

机振动部件的方法降低噪声，对动力机械、设备加强定期检修、

养护。

3、降低人为噪声，按规定操作机械设备，模板、支架装卸

过程中，尽量减少碰撞声音。

4、加强对集中居民点等路段的施工管理，合理制定施工计

划，尽量将施工时间安排于节假日，高噪设备避免于午休、夜间

运行。

5、如确需夜间施工，应办理夜间施工手续，同时还要在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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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区域周围张贴公告，告知周边公民需要进行夜间施工，以取得

周边居民的谅解后方可进行。

通过以上防治措施确保噪声符合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

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防治措施

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就近运往沿线村庄垃圾

收集点，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，不得随意丢弃。对施工

现场的建筑垃圾能回用的回用，不能回用的建筑垃圾应及时清

理，并送至指定的地点进行处置，不得随意倾倒。弃土堆放至指

定的弃土场，不得乱堆乱放。旧路面沥青废料可直接运至其他道

路项目的筑路材料现场，或由沥青混凝土制作单位回收，对其做

冷再生处理后，重复利用于道路建设当中，实现废物的资源化、

减量化、无害化，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

制》（GB18599-2001）要求。

（五）水土保持防治措施

1、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建筑物设施拆除和土地平

整，采用撒播种草的方式恢复植被，林草应选用当地物种。

2、在施工前，应明确对主体工程、施工场所等临时占地表

土层的剥离、临时堆放方案及其水土流失预防措施设计，确保肥

力较高的表土层用于工程后期的土地复垦、草地恢复或景观绿化

美化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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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排入弃土场的土石分类分层堆放，并分层及时碾压，对

弃土场采取漏斗状集水槽整地、平整场地、全面整地和撒播种草

等措施。

（六）对东岳山景区及公益林地的防治措施

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期管理，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施工作

业范围，严禁对东岳山景区及公益林地的侵占和损毁。设置施工

围挡，加强施工过程的洒水抑尘措施及施工材料、土方的覆盖措

施，施工废水设置临时沉淀池，经沉淀后用于洒水抑尘，不可随

意排放，建筑垃圾运至指定地点堆放，项目弃土运至拟定的弃土

场进行堆放，并采取覆土、洒水抑尘、植被恢复等措施，最大限

度避免和降低施工活动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。

（七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
1、建设单位应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联系对接，严格执

行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的通

知》（宁政发〔2018〕23 号）、环保部《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

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环评〔2016〕150 号）

和生态环境部《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环规财〔2018〕86 号）等

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。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，建

设单位必须征得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核同意，并按照生态环境

保护部门的管理要求，科学制定建设方案、落实保护措施，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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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侵占和破坏生态保护红线，切实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沿线

生态红线的保护。

2、在保护区周围设置警示牌，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

堆放施工器材、停放车辆、取弃土。

3、加强宣传教育，切实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文

明意识。

四、强化对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管理

项目运营期应加强管理，设置限速标识，对道路进行经常性

维护，提高路面平整度，降低道路交通噪声，使公路两侧敏感点

声环境质量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096-2008)2 类及 4b 类

标准。运输危险化学物品的运输车辆须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后在

项目道路上通行，公路进出口应设立禁运标志，且路过清水河路

段应设立指示牌。应在雪天等特殊天气时于边沟排出口处设置收

集设施，避免盐水流入周围土壤或水体中影响植物的生长及污染

环境。

五、本项目未取得林评批复及林业部门关于同意占用公益林

地的审批文件前，不得开工建设。

六、本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确定的建设内容，建设项目的

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污染防治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

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本批复自下达之日

起五年内有效，有效期内项目未开工建设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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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项目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，严格落实

现场隔离防护措施和环境治理措施，减少粉尘、污水、固废及噪

声的污染，确保安全、文明施工。项目竣工后，配套建设的大气、

水污染防治设施由项目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自行组

织验收；噪声、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由环保部门进行验收。环保设

施未通过验收，项目不得投入运行。

八、市环保局（市环境监察支队）应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

监督检查工作，确保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环保措施落实到位，各

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建设单位统一代码：126422006943360188

建设单位联 系 人：沈志刚 13995143919

固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18 年 9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环保局、交通局，市环境监察支队。

本局局长、副局长。

固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综合科 2018年 9月 5日印发


